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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解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條、第三百四十二條、第四百一十條的解釋

【發布單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發布日期】2009年8月27日
【實施日期】2009年8月27日

【法規沿革】
‧2001年8月31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通過
[bookmark: _GoBack]‧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於2009年8月27日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修改部分法律的決定》，自公佈之日起施行

【規定內容】
[bookmark: _第一章__總_則]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討論了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條、第三百四十二條、第四百一十條規定的“違反土地管理法規”和第四百一十條規定的“非法批准徵收、徵用、佔用土地”的含義問題，解釋如下：

　　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條、第三百四十二條、第四百一十條規定的“違反土地管理法規”，是指違反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等法律以及有關行政法規中關於土地管理的規定。

　　刑法第四百一十條規定的“非法批准徵收、徵用、佔用土地”，是指非法批准徵收、徵用、佔用耕地、林地等農用地以及其他土地。現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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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註】本檔法規資料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機關資訊網為依據；本文僅供參考，如需引用，請以正式檔為準。如有發現待更正部份及您所需本站未收編之法規，敬請告知，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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